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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共享運具經營業權利金及保證金收費標準表 
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權利金（新臺幣/年） 
保證金（新臺幣/

許可期間） 

小客車 

未達二十輛 五萬元 

二十萬元 

二十輛至二百

輛 
八萬元 

二百零一輛至

一千五百輛 
十二萬元 

一千五百零一

輛以上 
十六萬元 

機車 

未達二百輛 四萬元 

二百輛至一千

輛 
六萬元 

一千零一輛至

五千輛 
十萬元 

五千零一輛以

上 
十三萬元 

自行車 

未達二千輛 四萬元 

二千輛至四千

輛 
六萬元 

四千零一輛至

一萬輛 
八萬元 

一萬零一輛以

上 
十一萬元 

費用類別 

收費級距 


